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李東凱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交付聲請人本院民國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事件於民國113年7

月22日準備程序期日法庭錄音光碟。

聲請人就第一項所示法庭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

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

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繳納費用

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前項情形，依法令

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

得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

90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及依

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

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

否之裁定，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亦有

明定。準此，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者，應以主張或維護其

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且於聲請時，應敘明其理由。而

所謂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云者，舉凡核對更正筆錄、他案

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方式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

虞，欲用以保障其法律上利益等，均屬之，此觀司法院於民

國104年8月7日修正發布之「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

法」第8條之修正說明即明（最高法院民國104年度台抗字第

648號裁定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作為鈞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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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事件）之當事人，為確保筆錄内容與實際庭訊過

程相符，特此聲請調取民國113年7月22日庭訊錄音光碟，蓋

庭訊過程可能存在口頭陳述與書面筆錄間之差異，有必要透

過錄音光碟核對，確保所有陳述内容被正確記載，避免任何

因筆錄疏漏或錯誤所造成之誤解。又口頭陳述之快速性與書

面筆錄之局限性，可能會導致部分重要資訊未被完整記錄，

為保障本件審理之公正性、透明度，有必要透過錄音光碟全

面還原庭訊内容，確保所有相關事實被正確記錄並作為判決

依據。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之規定聲請交付鈞院1

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之113年7月22日庭訊錄音光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為系爭事件之上訴人，為得聲請交付法庭錄音

光碟者，且係於準備程序期日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

月內提出，合於期限規定。聲請人復已敘明聲請交付法庭錄

音以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核無不合，且本件並無不予

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等應保密之事

項，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之規定，應予准許。又聲請人

依法就取得之法庭數位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

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違反前揭規定者，依法院組織法

第90條之4第2項規定，由行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

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處新臺幣(下同)30,000元以上300,

000元以下罰鍰，併特予裁示，以促其注意遵守。

四、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第90條之4第1項，法庭錄音

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雯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莊毓宸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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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丁文宏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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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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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李東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交付聲請人本院民國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22日準備程序期日法庭錄音光碟。
聲請人就第一項所示法庭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
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前項情形，依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得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定。準此，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者，應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且於聲請時，應敘明其理由。而所謂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云者，舉凡核對更正筆錄、他案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方式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虞，欲用以保障其法律上利益等，均屬之，此觀司法院於民國104年8月7日修正發布之「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之修正說明即明（最高法院民國104年度台抗字第648號裁定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作為鈞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之當事人，為確保筆錄内容與實際庭訊過程相符，特此聲請調取民國113年7月22日庭訊錄音光碟，蓋庭訊過程可能存在口頭陳述與書面筆錄間之差異，有必要透過錄音光碟核對，確保所有陳述内容被正確記載，避免任何因筆錄疏漏或錯誤所造成之誤解。又口頭陳述之快速性與書面筆錄之局限性，可能會導致部分重要資訊未被完整記錄，為保障本件審理之公正性、透明度，有必要透過錄音光碟全面還原庭訊内容，確保所有相關事實被正確記錄並作為判決依據。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之規定聲請交付鈞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之113年7月22日庭訊錄音光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為系爭事件之上訴人，為得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者，且係於準備程序期日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提出，合於期限規定。聲請人復已敘明聲請交付法庭錄音以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核無不合，且本件並無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等應保密之事項，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之規定，應予准許。又聲請人依法就取得之法庭數位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違反前揭規定者，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2項規定，由行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處新臺幣(下同)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罰鍰，併特予裁示，以促其注意遵守。
四、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第90條之4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雯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莊毓宸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丁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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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李東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交付聲請人本院民國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事件於民國113年7
月22日準備程序期日法庭錄音光碟。
聲請人就第一項所示法庭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
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
    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繳納費用
    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前項情形，依法令
    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
    得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
    90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及依
    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
    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
    否之裁定，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亦有
    明定。準此，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者，應以主張或維護其
    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且於聲請時，應敘明其理由。而
    所謂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云者，舉凡核對更正筆錄、他案
    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方式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虞
    ，欲用以保障其法律上利益等，均屬之，此觀司法院於民國
    104年8月7日修正發布之「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
    」第8條之修正說明即明（最高法院民國104年度台抗字第64
    8號裁定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作為鈞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事件
    （下稱系爭事件）之當事人，為確保筆錄内容與實際庭訊過
    程相符，特此聲請調取民國113年7月22日庭訊錄音光碟，蓋
    庭訊過程可能存在口頭陳述與書面筆錄間之差異，有必要透
    過錄音光碟核對，確保所有陳述内容被正確記載，避免任何
    因筆錄疏漏或錯誤所造成之誤解。又口頭陳述之快速性與書
    面筆錄之局限性，可能會導致部分重要資訊未被完整記錄，
    為保障本件審理之公正性、透明度，有必要透過錄音光碟全
    面還原庭訊内容，確保所有相關事實被正確記錄並作為判決
    依據。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之規定聲請交付鈞院1
    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之113年7月22日庭訊錄音光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為系爭事件之上訴人，為得聲請交付法庭錄音
    光碟者，且係於準備程序期日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
    月內提出，合於期限規定。聲請人復已敘明聲請交付法庭錄
    音以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核無不合，且本件並無不予
    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等應保密之事項
    ，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之規定，應予准許。又聲請人依
    法就取得之法庭數位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
    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違反前揭規定者，依法院組織法第90
    條之4第2項規定，由行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事務
    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處新臺幣(下同)30,000元以上300,000
    元以下罰鍰，併特予裁示，以促其注意遵守。
四、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第90條之4第1項，法庭錄音
    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雯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莊毓宸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丁文宏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李東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交付聲請人本院民國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22日準備程序期日法庭錄音光碟。
聲請人就第一項所示法庭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
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前項情形，依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得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定。準此，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者，應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且於聲請時，應敘明其理由。而所謂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云者，舉凡核對更正筆錄、他案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方式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虞，欲用以保障其法律上利益等，均屬之，此觀司法院於民國104年8月7日修正發布之「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之修正說明即明（最高法院民國104年度台抗字第648號裁定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作為鈞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事件（下稱系爭事件）之當事人，為確保筆錄内容與實際庭訊過程相符，特此聲請調取民國113年7月22日庭訊錄音光碟，蓋庭訊過程可能存在口頭陳述與書面筆錄間之差異，有必要透過錄音光碟核對，確保所有陳述内容被正確記載，避免任何因筆錄疏漏或錯誤所造成之誤解。又口頭陳述之快速性與書面筆錄之局限性，可能會導致部分重要資訊未被完整記錄，為保障本件審理之公正性、透明度，有必要透過錄音光碟全面還原庭訊内容，確保所有相關事實被正確記錄並作為判決依據。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之規定聲請交付鈞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之113年7月22日庭訊錄音光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為系爭事件之上訴人，為得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者，且係於準備程序期日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提出，合於期限規定。聲請人復已敘明聲請交付法庭錄音以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核無不合，且本件並無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等應保密之事項，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之規定，應予准許。又聲請人依法就取得之法庭數位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違反前揭規定者，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2項規定，由行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處新臺幣(下同)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罰鍰，併特予裁示，以促其注意遵守。
四、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第90條之4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雯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莊毓宸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丁文宏


